
岳阳市第九中学公租房租赁合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 岳阳市第九中学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明确公租房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保护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，双方共同遵守：
　　第一条 租赁房具体位置及租赁期限：

　  栋号________  房号________ 该房屋租赁期限为____年，自    年  ____月 __ 日起至    年  __月 __ 日止。
　　第二条 租金、水电气费缴纳标准：

根据《岳阳市第九中学教职工公租房管理制度》第五条公租房租金、水、电、气费收取标准及收取办法，租金_____元/月,水电气收费标准分别按照市自来水公司、电力局、天然气公司的标准，租金及水电气费每学期末收取或从工资中扣除。
　　第三条 履约保证金：

　　签订合同之前，乙方缴纳履约保证金2000元。合同期满或终止，乙方无违约事项和其他损坏，自乙方退出房屋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（不计利息、不抵租金）。

　　   第四条 合同解除与终止：

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收回租赁房。
1.违反学校《岳阳市第九中学教职工公租房管理制度》的；
2.调离学校的；
    3.借调外单位工作的；

    4.与学校解除聘用关系的；办理了退休手续的；
5.本人或配偶在市区已取得住房的；
6.转租给他人居住的；

7.从事家教家养的；
8.应当退房的其他情形。
第五条 其他约定事项：
1.乙方必须严格遵守《岳阳市第九中学教职工公租房管理制度》。
2.学校公租房由后勤处管理，统一安排出租、调整、维护、维修，核算和收取公租房租金和水电气费等。

3.《岳阳市第九中学教职工公租房管理制度》、《岳阳市第九中学公租房租住审批表》、《岳阳市第九中学公租房退租验收表》均属于合同的部分。特别提醒：第⑤、⑦栋，每间房屋用电功率不超过2千瓦，第⑪栋每套用电不超过4千瓦，即每间用电不超过2千瓦。
4.甲、乙双方按本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，如遇国家或地方政府法规政策调整，本合同与之有抵触的部分，以调整后的法规政策为准。
5.退租约定：根据《岳阳市第九中学教职工公租房管理制度》第七条 学校公租房退房流程办理退房手续。
6.学校和承租人产生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7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8.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两份，乙方执一份。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。
　　甲方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_____年    月    日　　
乙方身份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名：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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